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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計劃的「核心基金」法例修訂草案
預計在本周五刊憲，以期於2016年年底前引
入「預設投資策略」。這是本港15年來首次
立法規管強積金計劃的重大變革。透過規管
預設投資安排，「核心基金」將同時回應並
力求解決社會上長期以來關於強積金「高收
費、選擇難」這兩大痼疾。而限定管理費等
一系列鼓勵競爭的措施，更可帶動業界推出
更多優惠產品，讓廣大僱員受惠。因此，政
府還須做好「核心基金」後續的具體落實方
案，讓其發揮積極作用，真正踐行為打工仔
提供退休保障的神聖使命。

強積金自 2000 年實施以來，一直被詬病
「收費高、回報低」，與其「保值增值」的
初衷有較大落差。特別是名目繁多的管理
費、律師費、審計費等項目收費居高不下，
蠶食打工仔的供款，個別強積金計劃扣除管
理費之後，回報率甚至出現負數，令打工仔
荷包受損。儘管政府於 2012 年 11 月推出俗
稱「半自由行」的僱員自選安排，但受託人
管理費未有明顯下調。個中原因除了是不少
僱員缺乏投資知識，不懂如何挑選合適計劃
之外，更重要是市場上缺乏足夠的廉價產品
供僱員選擇。

積金局推出的「核心基金」，設定管理費
上限不得超過法例訂明的最高水平即基金每
年凈資產值的0.75%，相較於過去6年強積金
平均1.65%的收費，降幅逾一半以上，可稱
得上是一個低廉的選擇。而且，「核心基
金」按積金計劃成員的年齡劃分投資風險和

進行資產配置，會隨着成員的年齡增長而調
低投資風險。簡單說，就是參與僱員在50歲
前，基金幫他買入較進取的資產；年紀大
了，愈接近65歲，投資就轉為「穩陣」，將
八成的強積金投資於低風險資產，這一安排
令參與僱員的供款起碼可達至保本水平，令
強積金的退休保障作用得以彰顯。另外，計
劃還為缺乏投資知識或沒有時間選擇的僱
員，提供一個低廉穩健的選擇，避免這一部
分人因為「怕麻煩、唔識揀」而錯選貴價又
收益低的項目，蒙受損失。

應該看到，「核心基金」管理費「封頂」
機制，實際上為業界引入了競爭機制，變相
促使業界要推出更多優惠產品，以吸引僱員
參加，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一旦業內營造
出良性競爭氛圍，則勢必帶動業界管理費減
價，長遠而言將推動強積金更好地發揮「保
值增值」功用，也是為將來強積金「全自由
行」後開放市場競爭提前做好演練。 然而，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推出什麼新計劃，若不
能對計劃推行過程中的風險和可能產生的問
題做出全面評估，沒有一個細緻周到的具體
落實計劃，那麼「核心基金」也只是一個看
起來很美的「空中樓閣」罷了。所以，當局
除了廣泛而深入地宣傳強積金計劃的轉變和
新措施，讓打工仔了解「核心基金」的好
處，還應該以前瞻性眼光，制定出階段性的
落實方案和相應對策，讓「核心基金」發揮
積極作用，為廣大僱員們提供退休保障。

（相關新聞刊A2版）

強積金「核心基金」降收費促競爭增回報
立法會昨日辯論將《防止賄賂條例》適用範圍擴

大至行政長官的無約束力議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表示，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重視廉潔，對任何建
議持開放和歡迎態度，但擴大條例規管範圍時，需
謹記要同時符合基本法和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現
時本港法例及制度已從各方面確保行政長官廉潔奉
公、盡忠職守，行政長官「無王管」實屬無稽之
談。加強對行政長官的廉政規管，須以合憲合法的
方式進行，不能拋開憲制原則、法律理據而另起爐
灶。

廉潔法治是本港的核心價值。基本法第 47 條訂
明，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根據基本
法第73條第(9)項，立法會可對行政長官嚴重違法或
瀆職行為，進行調查及提出彈劾。《防止賄賂條
例》第4條、5條及10條，則適用於行政長官，對
其索取和接受利益的貪污行為及管有來歷不明財產
的情況，施加嚴格規管；行政長官與所有公職人員
一樣，受普通法有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及賄賂罪
所制約，不得接受賄賂。

行政長官主持行政會議，自願遵守適用於行政會
議成員的利益申報制度，包括定期申報利益的規
定。行政長官在履任時和其後每年均按照適用於行
政會議成員的安排，申報須予登記的利益，供公眾
查閱，並每年就財務利益作出保密申報，交由行政
會議秘書保存。與行政會議成員一樣，倘若所申報
的利益有變更，行政長官會按照制度作出通知。另
外，行政長官雖然不是政治委任官員，但自願遵守
《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的原則和精神，按照
《守則》申報財務及其他利益的資料。申報的公開

部分上載至行政長官辦公室網頁，供公眾查閱。另
外，行政長官禮物名冊制度，亦確保行政長官在接
受和處置禮物方面的透明度。

種種制度及法規說明，無論在成文法或普通法方
面，行政長官已經在基本法及特區的法律下受到嚴
格的防賄規範。再加上行政長官自願遵守相關的利
益申報制度，確保行政長官不能凌駕法律之上，破
壞本港的法治及廉潔制度。

如今，有議員提出，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第3
條和第8條，將行政長官納入規管。這是2012年時
任終審法院大法官李國能擔任主席的獨立委員會，
在檢討防止行政長官潛在利益衝突後提出的建議，
其他建議還包括成立一個由首席大法官和立法會主
席共同委任的委員會，行政長官日後接受任何利益
都要經該委員會批准。其實，有關建議在憲制、法
律及運作層面存在有待解決的問題。

根據基本法第 43 條，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
長，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
負責。行政長官是特區之首，沒有任何直屬上司，
行政長官不能許可自己接受利益；行政長官又向中
央負責，成立獨立委員會規管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的
建議，不符合行政長官的獨特憲制地位，獨立委員
會的監管權從何來，修例存在憲制問題。當年的檢
討委員會亦指出，任何有關設立監管行政長官索取
或接受利益機制的建議，均須顧及行政長官一職的
獨特憲制地位。

特區政府打擊貪污的決心毋庸置疑。但修改《防
止賄賂條例》規管行政長官，必須有堅實的法律理
據支持，以合憲合法的方式規管行政長官公正廉
潔。 （相關新聞刊A17版）

特首並非「無王管」維護廉潔須合憲合法
A5 重要新聞

4承建商「補水」「鉛戶」3年660元
2000萬按比例資助11邨 林鄭：一份善意與責任誰屬無關

議員有讚有彈 居民促速換水喉 房署：外判難免「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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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在鉛水事件揭發後，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一次與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
的會面中，問了一句：「黃議員，你的樣本在哪裡
驗？」黃碧雲向報章自爆此事，更稱令人擔心政府是要
向有關化驗所「施壓」，令人「心寒」。林鄭月娥昨日
回應指，忘記有否向黃議員查詢鉛水樣本來源，即使有
也是隨意提問，猶如「食了飯沒有？」、「你剛才去了
哪裡？」般，並不是施壓，又笑言如果隨意問一句便是
向人施壓，可說是「天方夜譚」。
黃碧雲向報章聲稱，林鄭月娥當日問她的一句，令她
擔心特區政府是要向化驗所「施壓」，令有接政府生意
的化驗機構有所顧忌，「自律地」不再為民主黨進行化
驗工作，事件「令人心寒」。林鄭月娥昨日會見傳媒時
主動談到有關「施壓」說法。
林鄭月娥指出，報道提及的場合應是7月14日，是她
陪同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與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會面。
因為在政改方案遭否決後，行政長官認為應將精力放在
民生、拓展經濟，及與反對派議員通力合作，故分批約
會反對派議員。當日是輪到民主黨，而她忘記有否向黃
碧雲查詢鉛水樣本來源，即使有也是隨意提問，猶如
「食了飯沒有？」、「你剛才去了哪裡？」等，肯定不
是施壓的。
她續說，她那天與黃碧雲議員及其他民主黨議員會見
前，仍在出席有關食水含鉛事件的會議，我真的不記
得，如果有問，我都是說你的水在哪裡驗？那她答我或
不答我，都沒有什麼作用，我亦沒有跟進，亦沒有要
（對方）交任何的資料。」如果這樣問一句都是對任何
人去施壓，是天方夜譚。

指政府支持私人化驗所幫驗水
林鄭月娥補充，她知道並非居於公共屋邨、不屬於特區政府為

其驗水單位的市民，他們均想知道其居住地方的食水是否含鉛。
不過，政府化驗所能力有限，故當局很鼓勵甚至會協助一些私人
化驗所去增強他們可以驗食水含鉛的能力，滿足市民及政黨的需
求。目前，能夠為食水作含鉛測試的化驗所，已由8間增至10
間。「所以我們不單不會向這些私人化驗所施壓叫他們不要幫政
黨或者其他人士驗水，反之，我們在幫助他們去增加他們能夠驗
水的能力。」

林鄭月娥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會見傳媒。林
鄭月娥表示，在處理食水含鉛事件時，當局收到來自

政黨、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的反映及訴求，詢問特區政府
是否可以提供一些紓緩措施，包括免水費，免租等。這些
要求實際上是由特區政府去免水費，或由房委會免租，並
不是一個合適的做法，故將有關訴求向4個承建商反映。
林鄭月娥續說，她得到的最新消息是，4個承建商願意斥
資2,000萬元，按涉事的屋邨和單位的比例，讓房屋署為受
鉛水影響的11條公共屋邨內，共2.9萬個住戶及30個非住宅
用戶，提供水費資助。計法是在用戶在過去一段時間的水費
賬單，以用戶實際應繳水費及排污費的平均值，再乘以12
個月，數目得出是每戶可獲660元的資助，分3年使用。
她又引述4個承建商指，他們這一步的行動是出自一份

善意及關懷受影響的住戶及用戶，並強調與食水含鉛事件
的責任誰屬無關。因為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正進行聆
訊，各界需耐心等候聆訊研究後的結果。

張炳良：細節待房署水署擬定
張炳良補充，上述計劃最初由房委會主動與4個承建商
交流，因為雙方均聽到社會及議會的一些意見，故商討有
沒有辦法減輕受影響住戶的負擔。他續說，4個承建商均
明白受影響屋邨住戶在生活上的不便，故願意出錢做這個
計劃，有關細節仍待房屋署及水務署具體擬定。

林鄭月娥強調，處理整個食水含鉛事件是跨局、跨部門
合作，今次資助部分水費的行政工作主要在水務署，因為
水務署需要在水費單進行調整，包括調較電腦程式，需要
一些費用。有關費用也來自4個承建商斥資的2,000萬元，
但數目只是很少。
就責任問題，林鄭月娥強調，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委任

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已經進入實質的聆訊。有關的政府部門
會全面配合這個聆訊的工作。委員會相信能夠在9個月之
內完成有關的工作，向特區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續為幼園及2005年前建邨驗水
同時，特區政府的驗水工作仍繼續進行，料年底前可完

成所有幼稚園及房屋委員會轄下2005年前建成屋邨的驗水
工作。林鄭月娥表示，當局至今共檢驗了85條2005年以前
落成的屋邨，水樣本都是完全符合世衛標準。在參與驗水
計劃的782間幼稚園，特區政府已驗了587間，除了有8間
幼稚園裡的10個來自固定熱水罉的水樣本超標，其他樣本
均符合世衛標準。
她相信，當局可於12月初完成所有幼稚園驗水的工作。倘若

現有幼稚園出現食水含鉛超標的情況，有關部門會為幼兒進行
驗血的工作，並會按部就班，公佈驗血的結果。針對公營和直
資學校，當局已檢驗了70間中小學，只有1間中學的7個樣本
超標，同時也檢驗了78個社福單位，全部都符合世衛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
佩韻）食水含鉛超標調查
委員會聆訊持續，4個涉事
的承建商決定合共出資
2,000萬元，按比例資助受
影響的11條公共屋邨，共
2.9萬住戶及30個非住宅
用戶的部分水費，平均每
戶資助660元，分3年內支
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昨日強調，承建商的行動
是出自一份善意及關懷，
與食水含鉛事件責任誰屬
無關。房屋署及水務署還
會再商討具體細節，再作
擬定，稍後由房屋署公
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涉及
興建鉛水屋邨的4間承建商，合資
2,000萬元助受影響屋邨繳交3年水
費，每戶可獲660元。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恒鑌歡迎承建商資助居民水
費，指縱使金額不多，但已經顯示出
誠意。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
示，鉛水事件發生後，居民大多購買
樽裝水，認為660元屬合理金額。啟
晴邨居民則反應各異，有人表示歡
迎，亦有人批評是小恩小惠。

議員：承建商資助顯誠意
陳恒鑌昨日表示，有葵聯邨受影響
邨民，在事件發生後，9月的水費較
上一期水費貴60%，相信是擔心鉛水
禍害，故每次用水前都會先「放
水」，導致用水量增加。
他認為，承建商資助水費金額660元
雖然不多，但認為已顯示出誠意，民
建聯將敦促政府要求涉事承建商，盡

快公佈涉事屋邨更換水喉的時間表。
郭偉強認為補償計劃值得市民歡

迎，指鉛水風波為受影響居民帶來不
便，對他們生活造成很大影響，相信
補貼可紓緩部分居民的不滿情緒。自
鉛水事件發生後，居民大多購買樽裝
水，認為660元水費屬合理資助金
額，但若有居民認為資助金額與實際
情況相差太遠，可以提出跟進要求。
他又認為，特區政府應向承建商索
償，補償其在鉛水事件的其他開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則建議，
特區政府應與涉事承建商商討長遠的
解決辦法。承建商應設立基金，協助
受鉛水事件影響健康的居民，尤其被
驗出血鉛超標的小孩，要對他們負責
任，又希望政府向承建商追討責任。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稱，承建
商出錢補償居民是「應有之義」，但
不等同可以免除責任，也不能彌補受
影響居民所受的困擾及不便。她批評

660元完全不足以補償近3萬戶家庭
所受的滋擾及損失，又質疑承建商攤
分3年補償，是否意味要3年才完成
換喉工程，並要求特首敦促承建商盡
快交出換喉時間表。

邨民盼免半年水費
啟晴邨居民郭小姐批評資助金額

太少，660元分 3年扣除，每年只

有200多元絕對不夠，又指自己要
經常到街外取水，故加快更換水喉
才更實際。另一住戶張小姐則認
為，只資助660元不足夠，認為至
少應該免除半年水費。有居民則對
水費津貼表示歡迎，指爆出鉛水事
件後，每次用水都要先放水一分鐘
才敢用，以致用水量增加，要繳交
的水費也因此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昨日在前終
審法院繼續聆訊，由房屋署總建築師嚴汝洲到庭作供。身兼啟晴邨及
榮昌邨總建築師的嚴汝洲，其書面供詞提到，總承建商中國建築須負
責提供啟晴邨工程所需物料及監督工程，確保品質符合合約要求，在
未經許可下採用含鉛焊料，屬於違反合約規定，又指即使中國建築將
工程再分判，亦不能免除任何法律責任。他又指自己是在中國建築提
交證供後，才得悉對方將水管工程外判給何標記。
嚴汝洲表示，房委會在合約中無要求承建商提供採購記錄及送貨單，房

署亦無在焊料抵達地盤時進行核對，焊料接駁物是否含鉛亦非恒常視察範
圍。同時，房委會亦假定「中國建築」及水喉匠會監督。

以為食水質量 按水署參數已足夠
嚴汝洲表示，事前未察覺焊料有機會出問題，因而沒有對焊料進行

檢測，又指一直以為食水質量，只須按水務署8項參數進行檢測便足
夠。他承認即使參數包含驗鉛，水務署只從供水系統上游抽水辦檢
驗，亦可能驗不出含鉛。
啟晴邨是唯一使用預製浴室及廚房連水喉安裝的公屋。嚴汝洲接受委

員會代表律師石永泰盤問時透露，相關建議由「中國建築」提出，將喉
管一併在內地預製，並獲房署接納。石永泰質疑相關工人非香港持牌水
喉匠。嚴汝洲解釋，批准有關工程時，已要求中國建築確保安排符合合
約要求，根據中建記錄，安排香港工人到內地工廠進行喉管工序，但實
際操作要問承建商。

■郭偉強 記者黃偉邦攝■陳恒鑌 資料圖片 ■麥美娟 記者黃偉邦攝

■4個涉事承建商出資2,000萬元，資助共2.9萬住戶及30個非住宅用戶的部分水
費，平均每戶資助660元，分3年內支付。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指林鄭月娥指，，獨立調查委員會已經進入實質聆訊獨立調查委員會已經進入實質聆訊，，相信能在相信能在99個月個月
之內完成有關的工作之內完成有關的工作，，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記者黃偉邦記者黃偉邦攝攝


